
【考核要点】

1、安全承诺的内容应明确、公开、文件化；

2、主要负责人应确保安全生产标准化所需的资金、人员、时间、设备设施等资源。

【难点】

1、主要负责人并不清楚承诺的内容。

2、中小企业配备的安全人员不能真正实现专职（一人兼数职现象较多），重要的是文化素质低、生产经验太少。

3、安全标准化是各专业的标准化，中小企业各专业人员素质都相对不高，无法实现标准化的有效运行。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按照承诺的条款与对应要素进行逐一核对。参阅[1.1.2]、[2.2.1]、[2.1.1]、[2.2.4]、[2.1.2]、[11.4]、[2.5.2]等要素。

2、查看现场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安全人员素质（不仅仅指有安全资格证）、办公条件等。


【考核要点】

主要负责人定期组织召开安委会会议，或定期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了解安全生产状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

【难点】

1、规模以上企业应有专门的安全生产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会议。

2、中小企业可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1次/季）与安全管理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例会合并（1次/月）,不再组织专门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

3、多数企业没有或不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记录存在严重的胡编乱造现象，关键的是记录与企业实际和每次会议应讲的内容不相符。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会议记录内容参阅法律法规评审结果[1.2]、规章制度评审结果[4.3]、风险分析评审结果[3.7.2]、建设项目“三同时”[6.1]、安全标准化自评结果[11.4]、国家每个季度在安全方面的重要政策要求[1.1.1]、典型事故、季节和节假日安全生产特点等。


【考核要点】

1、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制度；

2、主要负责人要对领导干部带班负全责。

【难点】

对于每个企业，此要素都是一个难点，执行和评审均应结合当地政府部门的具体要求和企业实际进行。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查看干部值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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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点】

制定安委会和各管理部门及基层单位的安全职责。

【难点】

1、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安全发展的灵魂，安全管理最主要的就是实现安全责任制。许多人对此认识并不十分清楚。

2、编制安全责任制是一件非常庞大的工程，需要编制人员懂的国家现行的各方面的安全法规、标准，将安全的规定结合各岗位的实际特点逐一编制。而绝大多数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从其它企业拷贝过来的，或进行了修订或没进行修订，没有将安全的法规与企业实际相结合形成本企业的灵魂的东西。

3、主要负责人不懂得安全生产责任制的重要性，对本单位安全责任制是否建立健全不清楚。

4、安全职责没有结合企业实际或没有按照新的安全法规及时修订。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安全生产法》规定，主要负责人安全职责第一条就是“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询问主要负责人是如何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的。

2、查看财务部门、供应销售部门、设备部门安全责任制中有没有补充《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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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点】

1、明确主要负责人安全职责，对《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职责进行细化； 
2、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安全职责，做到“一岗一责”；

3、明确从业人员安全职责，做到“一岗一责”。

【难点】

1、主要负责人安全职责只有《安全生产法》中规定的六项内容，没有结合国家和本地政府部门其它法规中的有关规定及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实际。

2、财务、供应销售、设备专业人员的安全职责中有没有补充《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3、其它岗位安全职责没有结合岗位特点制定。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安全职责的制定应与企业危险特性相结合。参阅[4.2.1]要素中操作规程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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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点】

1、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机制；

2、对企业负责人、各级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定期考核，予以奖惩。

【难点】

1、将“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与“安全承包目标考核”相混。“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针对责任制进行考核；“安全承包目标考核”针对年度安全承包目标进行考核。

2、将“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与“安全生产奖惩制度”相混。“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应结合各级安全职责制定，实行逐级考核制；“安全生产奖惩制度”是针对在实现安全生产方面所做贡献大小而作出的奖与惩，与“安全承包目标考核”、“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及其它类型的安全考核相结合，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3、将“对企业负责人、各级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定期考核”改为“对从业人员、管理人员、企业负责人安全职责的履行情况和各级管理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现情况进行定期考核”。

4、对“从业人员安全职责的履行情况和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现情况”的含义不理解。“安全职责”是某岗位的安全责任，对应于一个岗位，对岗位安全职责的执行情况用“履行”来描述；“安全责任制”是某单位的，对应于某班组、车间或部门，对某单位安全责任制的执行情况用“实现”来描述。如某大企业，只有班组长对本班组某职工每天安全生产职责的执行情况了解，班组长对本班组所有人员安全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考核是可行的，车间主任就不会很清楚某班组员工每天的安全生产表现；车间主任则可以依据各班组对某班组每位员工安全职责的履行情况的考核结果，对各班组安全责任制的实现情况进行考核。同理，分厂对各车间、总厂对各分厂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考核，也只能依据各车间对各班组安全责任制的考核汇总结果和各分厂对各车间安全责任制的考核汇总结果作出判断，不可能根据某单位的某位员工的安全职责的履行情况作出考量。即对安全职责的考核是对应于每个人的，安全责任制的考核是逐级进行的。

5、没有定期考核。

6、奖惩没有按照制度执行。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定期考核安全生产目标完成情况[2.1.2]。

2、领导干部带班记录[2.2.5]。

3、隐患治理台账[3.4.1]。

4、事故和未遂事故台账[10.6.4]。

5、各种安全检查台账[11.2.1]。
2.2.3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作出明确的、公开的、文件化的安全承诺，并确保安全承诺转变为必需的资源支持。








2.2.4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定期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会议（以下简称安委会）。








2.2.5 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制度。





2.3.1 企业应制定安委会和管理部门的安全职责。








2.3.2 企业应制定主要负责人、各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安全职责。








2.3.3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机制，对各级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安全职责的履行情况和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现情况进行定期考核，予以奖惩。








